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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政发[2013]14 号  

 

 

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北京市加快污水处理 

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

(2013-2015 年)的通知 

 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，各市属机构： 

  现将《北京市加快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三年行动

方案(2013—2015 年)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2013年 4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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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加快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 

建设三年行动方案(2013—2015 年) 

 

  加强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是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

措，关系广大市民的切身利益。为进一步加快本市污水处理和再

生水利用设施建设，不断提高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水平，

制定本行动方案。 

  一、指导思想 

 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充分

认识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在首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

和紧迫性，坚持其战略性、基础性、公益性地位，按照“政府主

导、城乡统筹、远近结合、源头消减、循环利用”的原则，以加

快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为核心，加强体制机制创新，

构建完善的设施体系、运营体系和监管体系，为建设中国特色世

界城市奠定基础。 

  二、工作目标 

  到“十二五”末，全市污水处理率达到 90%以上，其中：四

环路以内地区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达到 100%，中心城区(本

方案所称中心城区，指中心城及海淀山后地区、丰台河西地区、

大兴区五环路以内地区)污水处理率达到 98%，新城污水处理率达

到 90%；污泥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，实现首都水环境的明显好转。 

三、主要建设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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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“十二五”末，实施完成再生水厂、配套管线、污泥无害

化处理设施和临时治污工程四大类、共 83项建设任务。 

  (一)再生水厂建设 

  全市新建再生水厂 47座，所有新建再生水厂主要出水指标一

次性达到地表水Ⅳ类标准；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 20座，新增污水

处理能力 228 万立方米/日。其中：中心城区新建再生水厂 11座，

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 5座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34万立方米/日；

新城新建再生水厂 15座，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 12座；乡镇新建

再生水厂 21座，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 3座。 

  (二)配套管线建设 

  全市新建和改造污水管线 1290 公里。其中：中心城区新建污

水管线 260公里、改造 169公里；新城新建污水管线 612公里；

乡镇新建污水管线 249公里。 

  全市新建再生水管线 484公里。其中：中心城区新建再生水

管线 158公里，新建清河、酒仙桥、高碑店、小红门四大再生水

输水工程，实现再生水跨流域调度配置利用；新城新建再生水管

线 326公里，扩大郊区再生水循环利用。 

  (三)污泥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

  全市新建污泥无害化处理设施 14处，新增无害化污泥处理能

力 3995吨/日。其中：中心城区新建高碑店、郑王坟污泥干化工

程，实施庞各庄污泥堆肥场改扩建工程；新城新建污泥无害化处

理设施 11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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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四)临时治污工程建设 

  在规划污水处理厂建成投入运行前，通过采取现有污水处理

厂深度挖潜和在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庄、居民小区及河道干支流重

点排污口建设临时治污工程等措施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9万立方

米/日，初步改善城区河道水环境质量。 

  四、年度计划 

  (一)2013 年任务 

  1.中心城区：完成 8项，续建 2项，批准立项并开工建设 11

项。完成清河北岸截污干线、东小口沟综合治理工程；完成清河、

酒仙桥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和东坝、垡头、五里坨污水处理厂建

设以及丰台河西再生水厂建设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1 万立方米/

日；新建和改造污水管线 86公里，新建再生水管线 35 公里。加

快小红门和高碑店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建设。批准立项并开

工建设清河第二、郑王坟、定福庄、东坝、垡头、稻香湖、上庄

再生水厂项目，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，庞各庄污泥堆

肥场改扩建项目，高碑店、郑王坟污泥干化工程。 

  2.新城：完成 5项，续建 7项，开工建设 17项，批准立项 9

项。完成房山城关、大兴黄村、平谷洳河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

程和通州河东、昌平百善再生水厂建设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2万

立方米/日；新建污水管线 182公里，再生水管线 69 公里。加快

顺义马坡、昌平未来科技城、密云云西组团、亦庄路南区再生水

厂建设和怀柔、亦庄经开、亦庄路东区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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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。开工建设通州张家湾、顺义北小营、顺义南彩、顺义牛栏

山、昌平马池口、平谷新城、密云新城、延庆县城西再生水厂，

门头沟葡萄嘴、房山良乡、通州碧水、昌平沙河二期、顺义区污

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，房山区、怀柔区、密云县、延庆县污泥

无害化处理工程。批准立项昌平 TBD（南沙河）再生水厂项目、

大兴天堂河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和门头沟区、通州区、顺义

区、大兴区、昌平区、平谷区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泥无害化

处理工程。 

  3.乡镇：完成 5项，续建 2项，开工建设 9项，批准立项 8

项。完成房山琉璃河镇、房山韩村河镇、平谷马坊镇、平谷马昌

营镇、平谷东高村镇再生水厂建设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3万立方

米/日；新建污水管线 51公里。加快推进大兴瀛海、平谷金海湖

镇污水处理厂建设。开工建设房山河北镇、房山窦店工业基地、

房山周口店镇、顺义赵全营镇、顺义李遂镇、昌平阳坊北区、密

云巨各庄镇再生水厂和延庆八达岭镇、通州经济开发区东区污水

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。批准立项顺义杨镇、顺义张镇、顺义木林

镇、顺义北务镇、顺义大孙各庄镇、大兴安定镇、大兴西红门再

生水厂项目和延庆永宁镇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。 

  4.临时治污工程：清河污水处理厂深度挖潜，新增污水处理

能力 8万立方米/日；完成河道干支流重点排污口污水处理设施

处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7万立方米/日；建设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庄

和居民小区污水处理设施 42处，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4.2 万立方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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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日；完成昌平陈营村、天通苑、东小口工业园等污水处理工程；

推进北苑污水处理厂二期工程建设。 

  加强河道管理，重点对清河、凉水河、萧太后河等河道内垃

圾、漂浮物等进行打捞、清理，对河岸环境进行综合整治。 

  (二)2014 年任务 

  1.中心城区：续建 13项。加快推进清河第二、郑王坟、定福

庄、东坝、垡头、稻香湖、上庄再生水厂建设和高碑店、小红门、

肖家河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，年底前均完成主体工程的 50%

以上；继续推进庞各庄污泥堆肥场改扩建和高碑店、郑王坟污泥

干化工程。建设完成污水管线 167 公里，再生水管线 69公里。 

  2.新城：完成 9项，续建 22 项，开工建设 2项。完成顺义马

坡、顺义南彩、昌平未来科技城、昌平马池口、密云云西组团、

亦庄路南区再生水厂建设和亦庄经开、亦庄路东区、顺义区污水

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25.5万立方米/日；建

设完成污水管线 252公里，再生水管线 172公里。加快推进通州

张家湾、顺义北小营、顺义牛栏山、平谷新城、密云新城、延庆

县城西再生水厂建设和门头沟葡萄嘴、房山良乡、通州碧水、昌

平沙河二期、怀柔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；推进门头沟区、房

山区、通州区、顺义区、大兴区、昌平区、平谷区、怀柔区、密

云县、延庆县、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污泥无害化处理工程建设。

开工建设昌平 TBD（南沙河）再生水厂、大兴天堂河污水处理厂

升级改造工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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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乡镇：完成 8项，续建 3项，开工建设 8项。完成房山河

北镇、房山窦店工业基地、顺义赵全营镇、顺义李遂镇、大兴瀛

海、昌平阳坊北区、平谷金海湖镇和密云巨各庄镇再生水厂建设。

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6万立方米/日；建设完成污水管线 133公里。

加快推进房山周口店镇污水处理厂建设和通州经济开发区东区、

延庆八达岭镇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。开工建设顺义杨镇、顺

义张镇、顺义木林镇、顺义北务镇、顺义大孙各庄镇、大兴安定

镇、大兴西红门再生水厂和延庆永宁镇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。 

  (三)2015 年任务 

  1.中心城区：完成 13项。完成 7座再生水厂和 3 座污水处理

厂升级改造工程建设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123万立方米/日；建设

完成污水管线 176公里，再生水管线 54公里。完成 3 座污泥无害

化处理工程建设。 

  2.新城：完成 24项。完成 13 座再生水厂建设。新增污水处

理能力 39.5万立方米/日；建设完成污水管线 178公里，再生水

管线 85公里。完成 11座污泥无害化处理工程建设。 

  3.乡镇：完成 11项。完成 8 座再生水厂建设和 3 座污水处理

厂升级改造工程。新增污水处理能力 8万立方米/日；建设完成污

水管线 65公里。 

(二)创新机制，加大投入 

  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作为战略性、基础性、公益性事业，

应充分发挥政府投入的主导、引领和带动作用。建立服务价格合



8 
 

理、融资灵活多元、政策支持有力、政府监督到位的市场化投融

资模式。 

  1.中心城区政策 

  一是完善服务价格。逐步提高污水处理行政事业性收费（简

称污水处理费）标准和再生水价格，在污水处理费覆盖服务价格

前，将现有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政府投资、财政运营经费

补贴与污水处理行政收费统筹使用，按照购买公共服务模式，保

障排水和再生水利用设施运营成本及企业合理收益。 

  二是扩大企业直接投资。修订完善已签订的肖家河污水处理

厂、定福庄再生水厂等项目的 BOT(建设—经营—转交)协议，扩

大企业对再生水厂的建设投资。 

  三是严格特许经营管理。按照《北京市城市基础设施特许经

营条例》，市水务局与市政府授权的特许经营单位签订污水处理

和再生水利用特许经营服务协议，确定服务范围、服务时限、服

务标准、服务价格，界定政府与企业的权利、义务，依法依规，

加强监督管理。市国资委、市水务局会同有关部门健全考核机制。 

  四是实施企业融资。市政府授权的特许经营单位作为中心城

区排水和再生水设施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主体(除 BOT 项目外)，

各区县政府要按照本方案要求，制定年度工作计划，将本区县工

程建设任务逐项分解到区县相关部门和乡镇政府，明确责任单位、

责任人和完成时间节点，确保任务按时完成。 

  五、保障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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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一)加强领导，落实责任 

  市政府成立由主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市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

工作协调小组，统筹协调和指导全市设施建设、政策制定等工作。

市水务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规划、环保、国土、住房城乡建设等

部门为成员单位，相应部门领导同志为小组成员。协调小组办公

室设在市水务局，协调推进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具体工作，办

公室主任由市水务局局长兼任。各区县政府要成立相应领导机构，

统筹协调推进本地区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。 

  要强化属地政府责任。中心城区范围内各区政府是本区污水

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项目征地拆迁工作和城乡结合部重点

村庄、居民小区污水收集、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严格控制人

口过度集中，严厉整治各类商户无序排放污水问题。远郊区县政

府是本区县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切实做好

项目论证、征地拆迁等前期工作，确保按时完成市政府下达的工

作目标。 

  市政府相关部门要密切配合、通力协作，将污水处理和再生

水利用设施建设项目纳入绿色审批通道，实行并联审批，缩短审

批周期，共同推进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。市政府向其购买

排水和再生水公共服务。授权的特许经营单位通过盘活资产、融

资租赁、产业基金、银行票据、结构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筹措排

水和再生水设施建设资金，积极吸纳央企、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

以及民营资本等社会资金投入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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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是政策支持。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及配套

管线项目工程建设、征地资金及 50%的拆迁资金，通过企业融资

和市政府资金支持统筹解决，其余 50%的拆迁资金由区政府承担。 

  六是探索建立水环境容量补偿机制。根据污水排放量及污水

处理量等指标，由上游区县向下游区县或污水处理厂重点建设区

县缴纳污水处理经济补偿费。经济补偿费主要用于污水处理厂建

设及后期运营等方面。 

  上述政策的具体实施方案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水务局会同市

财政局、市国资委制定，报市政府批准后实施。 

  2.区县政策 

  各区县政府根据现有投资政策，结合本区县建设任务和财政

状况，创新体制机制，确保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、运

营资金投入到位。 

  3.临时治污工程政策 

  政府加大对临时治污工程建设运行的直接投入。市管河道所

需建设和运行经费由市政府资金解决；区管河道以及村庄和小区

治污工程，市政府给予建设和运行经费 50%补贴，具体办法由市

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水务局抓紧研究制定。区政府要保

证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。 

  (三)严格执法，加强监管 

  加强企业污染源头监管，制定更严格的工业企业废水排放标

准，尽快修订出台《北京市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，使其排放限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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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水环境质量标准相协调。加强对化工、制药、纺织、食品制造、

酿造和电镀等工业废水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的监管，确保重点污

染企业在“十二五”末达到新的排放标准。依法限期关停不符合

本市产业发展定位的企业和排放含重金属废水的小型生产企业。

强化垃圾处理设施和粪便消纳设施、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的建设

和运行监管。 

  建立环保、水务、城管联合执法工作机制，严厉查处城乡结

合部和河道两岸违法、违规排污行为。 

  建立排污源头控制机制。加快建立排水论证制度，及时掌握

城市发展动态，调整排水和再生水设施建设计划。在公共管网未

覆盖地区，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应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要求

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；污水处理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

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使用。环保部门在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

续时，必要时可征求水务部门意见；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未通过的，

发展改革、规划等部门不得批准该建设项目立项、用地，或者该

建设项目的立项、用地文件不得作为发放规划等后续许可的依据，

立项、用地文件失效。对于未按要求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，

或虽建设但不符合相关规定的建设项目，不得投入生产或使用，

水务部门不予核定用水指标，供水单位不得供水。已建成项目没

有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施的，应按照要求限期补建。 

  各区县政府要落实污染源头治理第一责任，严格执行水污染

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，根据市政府下达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排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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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等总量控制指标，制定消减计划和年度总量控制实施方案，并

将其落实到排污单位和污水处理设施运营单位。要切实加强环境

卫生管理，加快河道两岸环境综合整治，严厉查处河道两岸非法

违法建设，严禁违法排污和堆放、倾倒垃圾。 

  创新跨区县河道流域管理模式，形成市水务局、区县政府、

沿河单位、社会组织和市民代表共同参与、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。 

  (四)科技引领，提高效益 

  采用世界先进成熟的污水深度处理、污泥无害化资源化以及

管网更新改造新技术、新材料、新装备，提高设施建设标准和技

术水平；大力推广应用物联网等新技术，加强对污水处理和再生

水利用设施运营过程的监控，逐步建立覆盖城乡的设施在线实时

监控系统，提高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运行效率和行业监管

水平。 

  (五)严格考核，强化监督 

  市政府与各有关部门、区县政府签订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

工作目标责任书，对年度建设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督查考核，对工

作不力、推诿扯皮的单位和人员实行问责。 

  建立河道管理社会监督人制度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、志愿者

作用，加强对重点河道水环境状况的社会监督。建立排污暗访、

曝光机制，加强电视台、广播电台等市属媒体的监督作用。通过

微博、热线电话等多种途径，广泛接受市民监督。 

  附件：1.北京市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协调小组成员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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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 

  2.加快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部门职责分工 

  3.附表(略) 

 

  附件 1 

    

北京市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 

协调小组成员名单 

 

  组 长：林克庆 副市长 

  副组长：金树东 市水务局局长 

  成员：潘安君 市水务局副局长 

  杨小兵 市监察局副局长 

  徐小元 市发展改革委委员 

  李玉国 市财政局副局长 

  丁 晓 市国土局总规划师 

周楠森 市规划委副主任 

  冯惠生 市环保局副局长 

  郑志勇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副主任 

  韩 利 市市政市容委副主任 

  方 平 市交通委副主任 

  张宏图 市农委委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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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张宪平 市国资委副主任 

  周剑平 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 

  栗志纲 市金融局副局长 

  吴宝新 市农业局副局长  

  续 栋 市政府督查室主任 

  王中华 东城区副区长 

  吴铁男 西城区副区长 

  王 春 朝阳区副区长 

  龚宗元 海淀区副区长 

  张建国 丰台区副区长 

  田利跃 石景山区副区长 

  张 永 门头沟区副区长 

  卢国懿 房山区副区长 

  于世疆 通州区副区长 

  张晓峰 顺义区副区长 

  戴明超 大兴区副区长 

    苏卫东 昌平区副区长 

  王红艳 平谷区副区长 

  朱淑霞 怀柔区副区长 

  蒋学甫 密云县副县长 

  武 岗 延庆县副县长 

  袁立洪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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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林雪梅 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

  陈 明 北京城市排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

 

  附件 2 

    

加快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 

部 门 职 责 分 工 

 

  市发展改革委：负责牵头制定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

用投融资方案；指导协调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特许经

营工作，组织审查和上报特许经营实施方案；按权限负责审批、

核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；协调市属项目供电工程；完善污水处理

费征收标准和再生水价格调整机制，按程序适时调整污水处理费

征收标准和再生水价格。 

  市监察局：负责对本市各有关部门和区县政府在污水处理和

再生水利用工作中的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依法查处违法违纪

行为。 

    市财政局：配合市相关部门制定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和再生水

利用投融资及特许经营实施方案；落实中心城区污水处理和再生

水利用工作运营服务资金。 

  市国土局：负责落实项目用地规划，及时办理用地审批手续。 

  市环保局：会同市水务局建立排水论证制度；负责项目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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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评价审批和区域限批管理工作，推进企业废水处理设施升级

改造，加强污染源监管；负责跨区县河道断面水质考核工作。 

  市规划委：负责项目规划选址工作，及时办理项目规划、设

计相关行政审批，统筹做好区域、小区开发规划与排水设施规划

的衔接工作。 

 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：负责项目建设审批工作，对符合条件的

项目加快办理招投标和施工许可；统筹做好小区开发建设与排水

设施建设的衔接工作。 

  市市政市容委：负责垃圾处理设施的再生水利用，做好垃圾

处理设施、粪便消纳设施和垃圾渗滤液处理设施的运行监管，做

好垃圾收集管理工作。 

  市交通委：负责涉路事项审批，配合做好管线建设与道路建

设统筹实施工作。 

  市农委、市农业局：负责再生水在农业上的科学利用与监控，

做好农业污染防治工作。 

  市水务局：负责全市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工作。负责制定

排水论证规程、标准和工作流程；配合市相关部门制定中心城区

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投融资方案；牵头制定中心城区污水处理

和再生水利用特许经营实施方案；制定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年

度工作计划，协调推进项目建设，及时反映工作动态，加强行业

监督指导。 

  市国资委：负责指导相关运营企业做好排水和再生水设施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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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的管理工作，督促运营企业做好建设资金融资工作。 

  市园林绿化局：负责项目涉及的树木伐移、绿地占用审批工

作，配合做好再生水和污泥资源利用工作。 

  市金融局：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协调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和金融

机构，指导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运营企业做好市场化

融资工作。 

  市政府督查室：负责督促检查污水处理和再生水利用项目建

设进度。 

  区县政府：中心城区范围内各区政府负责本区污水处理和再

生水项目征地拆迁工作，负责做好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庄和居民小

区的污水收集、处理工作；远郊区县政府负责本区县污水处理和

再生水利用工作，切实做好项目前期论证、征地拆迁等工作。各

区县政府负责河道两岸环境综合整治，严厉查处河道两岸非法违

法建设，严禁非法排污和堆放、倾倒垃圾。 

 

 


